




















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一定收益，符合
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

的通知》 (财预 (2017) 89号) 要求。

(四) 偿债保障措施评估

本期专项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如下：

2.项目还款责任与保

1.根据北京中仁思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总体评价报告》 认

为： “ (一) 本项目为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债券资金用途

符合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 (2024 年版) 》 中的投向领域，

项目性质及审批手续合法合规，符合债券发行条件。 (二) 本项目

各项收入成本测算、 税费测算、 现金流预测过程和依据是准确、 合

理、 完整的，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

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 符合财预 (2016) 155号文、 财预 (2017) 89

号文、 财预〔2020〕 94号文等相关规定。 (三) 项目单位识别的对

未来收益的风险因素是完整的，且与项目密切相关，制定的应对措

施能有效应对识别的风险。 (四) 本项目对应的经营收入能够产生

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入， 运营期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3389.22万元，对

债券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1.29倍。 该项目能够达到财政部的相关规定

，在发债周期内，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，项目

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，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

的自求平衡。 综上，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，项目可

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。 ”

障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如偿债出现困难，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、 处

置可变现资产、 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。 未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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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盈科 (银川) 律师事务所关于银川国际

公铁物流港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法律意见书》 之签署页。 )

签字律师：

签字律师：

北京市盈科 (银川) 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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